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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論 

一、研究動機 

  98年8月份監察院糾正內政部怠惰修法，致國內現行買賣交易房屋

虛坪比明顯增加，糾正文略以：「……國內現行房屋交易以建物登記面

積作為計價基準，許多附屬建物、公共設施灌入坪數計算。附屬建物

面積增加之原因，主要係因建築法規配合建築設計之需求而放寬，地

政機關法令常即配合修正予以測量登記。建築法規放寬許多可不計入

容積之項目，除陽台、屋簷及雨遮面積不斷放寬以外，其他另有透空

之遮陽板（2 公尺）以下、露台或法定騎樓、防空避難設備、裝卸、

停車空間、機電設備、安全梯之梯間、緊急昇降機之機道、特別安全

梯與緊急昇降機之排煙室，以及依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』規定成立之

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等，建管法規均不計入樓地板面積，且經地政機

關受理建物測量登記。因此，常使建商假借名義，增設非實用性之附

屬建物、公共設施，經地政機關測量登記後，增加民眾購屋負

擔。……」。監察院於本糾正案文糾正重點有三：一、認內政部放任建

築法規不斷放寬不入容積項目；二、地政法令常即配合修正予以測量

登記；三、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與建物登記互為矛盾。 

  國內現行房屋交易以建物登記面積作為計價標準，而建築法規放

寬許多可不計入容積之項目，包括陽台、屋簷、雨遮、法定騎樓、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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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避難設備、裝卸、停車空間、機電設備、安全梯之梯間、管理委員

會使用空間等，另地政法規准予辦理建物測量登記之面積又多於使用

執照面積，造成許多所謂附屬建物、公共設施灌入坪數計價，以致民

眾容易有「花大錢買公設」之情形。 

「實坪制登記」實為健全房市的第一步，然而站在地政機關之角

度而論，在現行的地政法制規範下，實坪制登記所帶來的影響及將面

臨的考驗不容忽視；目前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馬來西亞、越南等國家

皆係採實坪制登記，本研究將以日本作為登記實務層面之參考國家，

不同於我國之於建物任意登記制度，目前日本建物所有權登記方式係

採強制登記，且其建物可否登記及應載明事項亦較為完整，此外，其

附屬建物須為獨立建物始得登記，與我國將陽台、雨遮等無法獨立使

用項目登記為附屬建物有顯著差異。此外日本對於區分所有建物之登

記，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之界線、法定共用部分不予登記，但規約共

用部分則得予登記等部分，均值得深入了解。 

隨著「居住正義」意識的抬頭，房市交易資訊透明、稅制公平、

打擊炒作，以及更大範圍的都市更新、都市建設與文化延續，相關法

規建立等，愈來愈被全體國民所關注並重視。為落實「居住正義」，

政府肩負教育消費者如何判斷價格資訊、讓有用的資訊被充分理解，

由地政登記機關的角度出發改變登記方式以避免許多附屬建物、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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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灌入坪數計算，增加消費者負擔，提供消費者實坪資訊，一同打

造健全房市邁向讓每個人安居樂業，落實真正的居住正義。 

 

二、研究目的 

（一）正視現行地政法規就「共有部分及車位」登記方式於實務上

面臨之問題。 

（二）參考日本實坪制登記方式，進行改變我國現行不動產實務登

記下可行之方案。 

 

三、研究範圍及方法 

 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，主要分為二大層面進行，其一是「現行

地政法令及登記實務探討」，針對現行就「共有部分及車位」登記方式、

目前實務作法及立法歷程進行整理，其二是針對「共有部分及車位」

登記方式探討未來邁向實坪制登記方式所面臨之困難，本研究另將參

考已運用實坪制登記之日本現行登記方法，研究調整可運用於我國登

記制度之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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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行地政法令及登記實務探討 

一、 現行共有部分及車位登記相關地政法令 

(一) 房屋產權登記面積包含三部分，即專有部分層次面積、附屬建

物面積及共有部分面積。 

(二) 現行法規有關「共有部分」定義如下: 

1.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條第 4款規定，共有部分係指公寓

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，而

供共同使用者。 

2. 依民法第 799條第 2項後段規定，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

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。 

(三) 土地登記法令有關共有部分可登記之項目： 

1.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1點： 

區分所有建物之騎樓，除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

專有部分者外，應以共有部分辦理登記。 

2.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2點規定，共有部

分包括： 

(1) 共同出入、休憩交誼區域，如走廊、樓梯、門廳、通道、

昇降機間等。 

(2) 空調通風設施區域，如地下室機房、屋頂機房、冷氣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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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、電梯機房等。 

(3) 法定防空避難室。 

(4) 法定停車空間（含車道及其必要空間）。 

(5) 給水排水區域，如水箱、蓄水池、水塔等。 

(6) 配電場所，如變電室、配電室、受電室等。 

(7) 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。 

(8) 其他經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

質約定為共有部分者。 

 

二、 現行共有部分及車位登記相關實務 

(一) 80年 9月 18日分水嶺 

  在內政部 80年 9月 18日臺內營字第 8071337號函發布以

前，停車空間之登記方式，並不因其屬於何種類別停車位而有

不同，只要符合區分所有建物登記之要件，亦即具備構造上之

獨立性及使用上之獨立性，當事人合意認非屬共同使用性質，

並經戶政機關編訂門牌或核發所在地址證明，即得單獨編列建

號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「專有部分」。 

  惟於內政部 80年 9月 18日臺內營字第 8071337號函發布

後法定停車空間之登記方式產生變化，該函內容略以：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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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建築法第 102條之 1規定，建築物依規定應附建防空避難設

備或停車空間，按其性質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2 條（現行條

文：第 81 條）規定辦理所有權登記，但為考量社會實際發展

需要，依左列規定辦理：（一）區分所有建築物內之法定防空

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均不得與主建築物分離，應為該區分

所有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所共有或合意由部分該區分所有建

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所共有。（二）前項區分所有建築物內之法

定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所有權登記，參照土地登記規

則第 72條規定辦理。（三）區分所有建築物內之法定防空避難

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，其移轉承受人應為該區分所有建築物之

區分所有權人。……二、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並避免購屋

糾紛影響人民權益，對新申請建造執照之案件，應依前開結論

辦理。區分所有建物之停車空間種類不一，依登記方式可區分

為共用性質與專有性質，共用性質者，即有以買賣契約、住戶

規約、共有人分管等途徑為區分所有權人設定專用權；在專有

性質者，即具有構造上與使用獨立性，得為區分所有權之客

體。……」，如此自 80 年 9 月 18 日起，法定停車空間、防空

避難設備之產權登記方式變更為當事人合意登記為全部共有

（即俗稱大公）或一部共有（即俗稱小公），僅能登記為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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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部分」。 

   

(二) 停車位編號登記 

  鑒於依規約取得法定停車空間車位專用權者，或因其公示

不足，常易引起消費糾紛，為改進法定停車空間產權登記事

宜，內政部於 85 年 9 月 7 日發布台內地字第 8580947 號函，

增加車位編號登記方式（非強制性規定），於建物標示部中記

載「停車位共計：Ο位、「含停車位○號，權利範圍×××分之××」。 

   另內政部於 86 年 3 月 31 日發布台內地字第 8602456 號

函釋車位得經區分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同意進行調整，內容

略以：「……按停車空間與市場攤位產權登記方式，前經本部

85年 2月 27日台內地字第 8573716號、同年 7月 29日台內地

字第 8587284號、同年 9月 7日台內地字第 8580947號及同年

11月 26日台內地字第 8586523號函明定在案。依上開函規定

辦理編號登記之停車位或市場攤位，嗣後所有權人為因應實際

需要，如經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同意，得調換或調

整變更其分管使用之車位或攤位，並以『交換』為登記原

因。…… 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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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自行研究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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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共有部分分配基地持分  

  按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

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，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

積之比例定之。但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」因此，共有部分

之應有部分比例以依照專有部分面積比例計算為原則，約定為

例外情形。然而，由於現行實務上國內建築物之起造人大多為

單一建商之情形極為普遍，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條第 1

項規定，起造人或建築業者於領得建造執照後，即可預售，且

依民法第 799之 2條規定：「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，經

區分為數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，準用第 799條規定。」，可

逕由建商依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但書之規定決定區分所有建築

物各專有部分之共有部分比例，導致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但書

之例外規定（非依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

之），反而成為常態。 

  另為確實執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有關大

功、小公之區分規定：「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，

應檢附專有部分、共用部分、約定專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標

示之詳細圖說及規約草約。於設計變更時亦同。」，內政部於

105年 1月 22日頒布台內地字第 1051300822內容略以：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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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機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3條第 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

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，審核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全部區分

所有權人共有（以下簡稱全部共有）及一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共

有（以下簡稱一部共有）部分時，應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

56條第 1項規定應檢附之專有部分、共用部分、約定專用部分

及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（以下簡稱專共用圖說）為

之，如該圖說標示之共有部分未區分全部共有及一部共有之範

圍，則認定該共有部分為全部共有，應編列為 1個建號；如其

共有部分已區分出全部共有及一部共有之範圍，則應依標示範

圍將全部共有部分及各一部共有部分，分別合併編列建號，並

測繪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……」。然該函釋並未就

共有部分之分配及持分多寡問題進行解釋，導致民法第 799條

第 4項但書之例外規定所產生之疑義未因此得到釐清與疏減；

此外該函釋雖明定申請第一次測量所檢附之專共用圖說應區

分為全部共有或一部共有，惟地政事務所受理建物所有權第一

次登記時，對於專有部分分配共有部分權利範圍是否公平合

理，亦無統一審查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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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邁向實坪制登記問題 

一、 現行共有部分及車位登記問題 

(一) 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例外情形擴張解釋 

  如前述所提，現行大公、小公多係由起造人分配之情形為

眾，如此容易造成消費者質疑公設分配不公平、灌虛坪之現

象。未來我國如採實坪制登記，此種實務情形也將勢必成為需

要解決或具備配套措施之狀況。許多建築法規不計入容積項目

放寬可以登記，起造人又不遵依民法第 799條第 4項原則性分

配，致共有部分分配公平合理性備受挑戰。 

  另目前地政事務所受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，各專有

部分分配共有部分權利範圍是否符合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但書

約定之比例應公平合理及共有部分可否分配基地範圍，尚無統

一審查標準。 

(二) 停車位使用權包裝成所有權變相外賣 

  由於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例外情形擴張解釋之情形，區分

所有建物所分配之共有部分並無特定位置，現行登記車位編號

僅係約定使用特定位置而已，並非取得該車位之單獨所有權；

現行共有部分登記車位編號將 99%之車位集中分配給某一戶面

積很小的專有部分，進而衍生出前述第二章節所提車位使用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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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被包裝成了單獨所有權的狀況，以下由三個本市實務狀況為

例，以作為現行使用權變相成為所有權之範例參考： 

1. 以本市萬華區漢中段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為例： 

資料來源：自行研究整理 

 

(1) 本案例規畫興建地上 22層、地下 6層之區分所有建物，

共設置 140個汽車停車位及 139個機車停車位。 

(2) 該地下一層至地下六層均屬共有部分，其中地下二層至

地下六層共 140個停車位（119個平面停車位及 21個

機械停車位)，2樓 G戶面積 80.62平方公尺，基地應

有部分 2782/100000，共有部分含 51個停車位（18個

機械停車位及 33 個平面停車位），與 5 樓 J 戶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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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.51 平方公尺，基地應有部分 591/100000，共有部

分無停車位比較，該二戶專有部分面積僅相差 0.11平

方公尺，基地應有部分卻相差 4.7 倍;再與 22 樓 A 戶

面積 141.06平方公尺，基地應有部分 1160/100000，

共有部分無停車位比較，22樓 A戶為 2樓 G戶之 1.75

倍，但基地應有部分卻未達 2 樓 G 戶之 1/2，且依地

籍資料所載，共有部分之停車位均有分配基地應有部

分(1 個機械停車位分配基地持分 30/100000、1 個平

面停車位分配 50/100000、共有部分停車位分配基地

持分 5950/100000)，全棟 174戶專有部分所分配之基

地應有部分合計僅 93420/1000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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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以本市大同區雙連段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為例： 

資料來源：自行研究整理 

 

(1) 本案例大樓規劃 3棟地上 24層、地下 5層之區分所有

建物，共設置 245個汽車停車位及 256個機車停車位。 

(2) 該地下一層至地下五層均屬共有部分，其中地下二層至

地下五層共 232 個停車位（含全部法定停車位），231

個車位分配給 2 樓 B1 戶及 1 個法定停車位分配給 12

樓 A棟 A3戶。惟 2樓 B棟 B2戶面積 15.48平方公尺，

分配之基地應有部分 6/10000 相較，該二戶專有部分

面積僅相差 2.48平方公尺，所分配之基地應有不分卻

相差 38.5 倍之多；再與另一戶 24 樓 A 棟 A1 戶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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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1.77平方公尺，分配之基地應有部分 110/10000比

較，24樓 A棟 A1戶專有部分面積為 2樓 B棟 B1戶之

15 倍，惟 24 樓 A 棟 A1 戶基地應有部分卻未達 2 樓 B

棟 B1 戶之 1/2，顯見 2 樓 B 棟 B1 戶所分配之基地應

有部分極不合理。 

(3) 本案例將共有部分中 99.6%停車位分配給 2 樓 B 棟 B1

戶，僅保留 1 個法定停車位給 12 樓 A 棟 A3 戶，即可

取得 1 個停車位及基地應有部分 1/231，此種將共有

部分之停車未約定專用「使用權」包裝成有權利書狀

之單獨「所有權」並分配基地應有部分，使該面積僅

17.96平方公尺之 2樓 B棟 B1戶之價值逾 3億，係變

相出售法定停車位之作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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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以本市中山區正義段一小段 99地號上大樓為例： 

  本案例總層數地上 7層、地下 2層，共 44戶。 

  全棟汽車停車位 12輛分配給 2戶，其中 1戶 (專有部

分 3798建號)買車位不用多 1張權狀，其他戶要買車位則要

另外購買 3829建號持分，另非住戶只要購買 3829建號持分

即可成為區分所有權人取得車位，造成法定停車位變相外

賣。 

資料來源：自行研究整理  

 

4. 上述本市案例皆係以共有部分停車位分配基地持分，將近乎

99%的車位分配予 1戶小坪數專有部分，進而產生購買車位

的住戶必須購買該戶專有部分持分，將車位使用權包裝成單

獨所有權出售，抬高售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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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市政顧問座談會-邁向實坪制探討問題 

(一) 本府（地政組）107年 4月 30日市政顧問座談會-邁向實坪制，

各市政顧問及與會單位就議題二：區分所有建物之車位、共有

部分登記方式進行建議，並以前述所提本市中山區正義段一小

段 99 地號上大樓為案例，進行討論，各市政顧問及與會單位

代表發言摘要如下： 

1. 黃顧問榮峰：  

(1) 早期地下室是作為防空避難室，車位是沒有編號登

記的，之後放寬登記編號；近幾年因為高度都市化，

停車位一位難求，停車位可移轉社區大樓外住戶，

炒作標的，是必然發生狀況。  

(2) 為解決不合理的現象，若回歸使用權方向，公寓大

廈管理法規，近年比較成熟，也比較有制度化，主

辦單位建議似乎可行，但停車位改為不編號登記，

因牽涉層面廣登記制度、建築投資、消費者心態、

公寓大廈管理等，有無其他解決方式，是否請中央

邀集各機關集思廣益討論。 

2. 紀顧問聰吉：  

(1) 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專有部分如何公平合理分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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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在不動產登記法草案修法會議討論認為民法

規定不合理，本應在不動產登記法草案另訂，但因

為會上討論該法著重在程序，故未放入，但已有重

視。  

(2) 法務部函認約定應該公平合理，地政機關如何認定

公平合理？或是交由法院認定？實務上有約定，從

其約定，建商已經先約定好了，這樣約定是否適當，

可以再檢討，內政部可邀請學者專家、相關機關開

會討論如何把關公平合理。  

(3) 共有部分分配基地持分符合民法規定是有問題，基

地持分是按專有部分比例計算，是按比例大小，共

有部分不能分配也拿來分配。車位 12 位分配給 2

戶，也是不公平合理。  

(4) 同意車位不編號登記回歸規約，但之前辦理編號登

記，現在不辦，可能會面對很多困擾，是否有無辦

法排除，應通盤考量。  

3. 王顧問進祥：  

(1) 編號登記應繼續維持，否則問題會更大，因為專用

權部分，無法將分管協議債權關係準物權化。但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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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個好議題，專用權車位面積應該要足夠，令人擔

憂的是建商是否會縮減車位坪數，車位編號登記問

題，就是車格坪數足不足夠。 

(2) 民法物權編修正後，98年地政士全國聯合會申請營

建署解釋，分管協議後是否可以到地政機關依土地

登記規則第 155-1、155-3條規定做共有物使用管理

之註記登記，營建署不同意，故目前窘況營建署責

無旁貸。 

(3) 小公應該是問題所在，內政部函釋，小公只要 2 個

專有部分以上共同分擔即可，就發生變相停車位外

賣，但雖非住戶可以取得車位，但仍屬合法，現在

說是變相外賣，這是引起糾紛，且都市更新整合，

也會窒礙難行。 

(4) 民法 799 條規定另有約定從其約定，此為惡法亦

法，預售契約有無寫清楚？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應宣導會員分配公平合理，同意達到共識修法，

但若修法前阻卻都更審議，可能造成更大問題。  

4. 林顧問旺根： 

(1) 有關子題一，基於區分所有權之特性，應參考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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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規則第 81條（修正前）之規定，可惜未被立法

者所採納，大公、小公於實務上仍有其必要。 

(2) 土地登記規則第 81 條修正後共有部分之分配及持

分多寡的問題，並未因此得到釐清與紓減。反而使

得共用部分持分計算之紊亂現象加劇，法務部（包

括物權學者）均認為應從嚴解釋該條第 4項但書「約

定」之主體應指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參與約定，方始

適法。 

(3) 內政部嗣後開會討論，但並未針對民法 799 條顯失

公平之處有所具體研修相關法律，導致縱然有持分

分配比例且顯失公平者，仍然必須仰賴司法裁判確

定其效力及民事責任。 

(4) 有關子題二，個人建議地政機關應該切實執行內政

部 2016年的關於大公、小公區分要件的統一規定，

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6條第 1項規定應檢附之

專有部分、共用部分、約定專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

分標示之詳細圖說為之。 

(5) 有關子題三，車位編號登記，性質上仍屬共有部分

之約定專用性質，登記機關創設此一先例，因購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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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位者只在乎擁有專用使用權，並不計較其產權分

配多寡，乃至建築業者有可趁之機以致一般住戶被

灌虛坪情事所在多有。是以，車位編號登記方式，

既欠缺法律依據，又可能導致產權分配不合理公

平，似有檢討改進之必要。 

5.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：  

(1) 共有部分分配基地持分，係因實務上牽涉到國稅局

課徵營業稅問題，因為停車位不能分離土地建物，

銷售車位未有土地持分漏開營業稅遭國稅局開罰，

故才會衍生停車位分配基地持分。 

(2) 民法 799條「另有約定從其約定」，有其必要性，例

如地主建商合建案，地主對於土地分配比例會有特

殊要求，例如 1 樓不分配樓上小公，所以公設、基

地持分才會從其約定，實務上操作即是如此。 

(3) 停車位外賣，並無違反相關規定，但目前可能將法

車外賣，未來如要修法規定，並無意見；有停車位

編號，會讓消費者更安心，產權會更清楚。  

6. 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： 

(1) 有約定會比較好，怎樣合理化是因為事物演變，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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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者有這樣的需求，權利保障也是比較完整。 

(2) 法定停車位外賣是比較有問題，但增設、獎勵停車

位、可以解決老舊公寓停車位不足的問題，主管機

關如有控管應該是樂觀其成。 

(3) 車位編號若回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，交由管委

會規約約定，過度掌權者恐製造混亂與事端，登記

有公示力，有車位編號明確規範反而是好事，減少

民眾疑慮與紛爭，若由社區強勢主導，會造成官司

不斷，為維民眾權益建議維持現狀。 

7.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：  

(1) 民法第 799 條相關論述可參考法務部網站，有逐字

記錄。 

(2) 土地登記規則修法時，林旺根老師引用公寓大廈管

理條例第 9 條，建議依設置目的與使用性質，做為

分配基礎，土地登記規則第 81條也有明文，這法案

源由來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，但地政事務所

如何審認公平，實務操作有其困難。 

(3) 依民法 799 條規定照專用部分比例分配有其實務上

困難，舉例聯合開發，如何分攤地下捷運公共設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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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個案例，如一個建案有不同分區，前面商業區、

後面住宅區，土地面積大小不相等，如照比例分配

恐會造成稅費問題。再例如更新單元內有政府機關

用地，私部門私地主也要分配機關用地持分？當時

加上另有約定是有其緣由。  

(4) 共有部分由起造人分配比例多寡，有無受到約制，

是主要問題，本次會議資料應可補充 104年 4月 22

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2978號令內政部解釋，若

是民法 799 條之 2 規定同一人所有之建築物，分配

是私法自治，如要賣出也是要協議分配，這也是現

行實務上運行的方式。 

(5) 共有部分分配基地，與增值稅、地價稅也有關，希

望維繫房地一體的概念，但分配土地持分不應該太

高。  

(6) 停車位應符合都市計畫目標，如停車位不以公設來

登記，交由規約約定，這與民間需求不符。內政部

曾函釋車位編號係因為增加公示性，保障民眾財產

權。車位編號是使資訊透明，若交由規約約定恐會

造成掌握管委會權勢之人操控，且土地登記規則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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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條已有規定應依照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，民眾希

望是一個有權狀、可提供擔保、明確位置的產權，

如沒有編號登記可能對這社會沒有任何幫助。  

8. 內政部張專員翠恩： 

(1) 有關共有部分分配基地，是否符合民法第 799 條第 

4 項規定，及該條但書約定比例（或分配比例）之

合理範圍有無相關規範等疑義部分，因涉及民法解

釋事宜，本部業以 106 年 10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

1060438466號函請法務部表示意見中。 

(2) 貴局建議車公不登載車位編號部分，查以共有部分

登記之停車空間得登載車位編號，係依本部 85年 9

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580947 號函釋辦理。雖公寓大

廈管理條例或民法修正規定施行後，依規約取得車

位專用權者，可對抗區分所有權之特定繼受人，惟

因其公示不足，仍易引起糾紛，依學者見解，上開

准予辦理停車位登記之函釋，係屬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極佳措施（謝在全，民法物權論，103 年修訂 6

版參照），故車公登記車位編號仍有其必要。 

9. 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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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會議中提及陽台及共專有繪製問題，乃依循營建署

法令授權訂定執行方式，本處遵照辦理。 

10. 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(1) 依土地登記規則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分別係依土地

法第 37 條第 2 項及第 47 條之授權所訂定，若有關

建物之各區分所有權客體與其共用部分之權利範圍

及位置之測繪登記規定，並未逾越土地法授權範

圍，亦符合登記制度之意旨。  

(2) 若牽扯到關於車位、共有部分登記方式以及公共空

間的所有權歸屬，所能分配空間比率差異的問題更

需要反思與注意，可參考鄰近地區的法規或做法。 

 

(二) 就邁向實坪制登記中共有部分及車位登記方式，各市政顧問及

與會單位代表發言，對於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例外情形，對於

該條但書約定比例或分配比例之合理範圍或於實務操作上應

如何執行方為妥適提出建議及疑問，就邁向實坪制登記首當其

衝需克服之問題「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例外情形」須釜底抽薪，

不容忽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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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未來方案 

一、 參考他國共有部分不動產登記方式 

(一) 德國 

1. 德國登記制度以「登記能力」之判斷來確認專有部分與共有

部分，並透過法院判決實務進行個案確認，專有部分具有獨

立的登記能力，可為登記之客體；德國住宅所有權法中不動

產之所有權關係分為三個部分，即特別所有權(似我國建物

專有部分)、共有所有權(似我國建物共有部分，包含不動產

本身及其他附屬設施與設備)以及成員權(似我國區分所有

權人會議)。其中德國以「是否具有獨立性之住宅空間」作

為判斷特別所有權及共有所有權區之方式，原則上有獨立性

即具有登記能力。 

2. 共有所有權是指於建築物範圍內，非屬特別所有權之部分，

由共有所有權人依照法律或共同規約之規定，對建築物共有

部分所享有之占有、使用及收益的權利。除以「具有獨立性」

作為特別所有權與共有所有權區分方式外，共有所有權的設

施或設備之判斷方式，必須再加上其設置之目的是「為了住

宅所有權人所有人以及社區空間之需要而設置」，故即使是

具有獨立性的空間，若是該空間是「為了住宅所有權人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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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以及社區空間之需要而設置」，屬於共有所有權的空間，

則無登記能力。 

 

(二) 日本 

1. 根據日本法，所謂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即是指對建築物與其他

部分區別開來的某一特定部分所享有的所有權，既包括縱割

式住宅所有權，也包括橫割式與混合式住宅所有權，可囊括

一切類型的區分所有建築物的權利形態，且不致產生歧義並

易於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，故為我國多數學者所採納。此

外，日本係採取實坪制登記制度，於日本不動產登記相關法

規制度下，區分所有建物之相關法律規定係建物區分所有

法。 

(1) 依建物區分所有法第 11 條規定:「共用部分屬於區分所

有權人全體共有，但一部共用部分屬於『應共用該部分』

之區分所有權人之共有。」，推得而知日本的法定共有部

分有全體共用部分及一部共用部分二種，該法第 14 條第

1 項規定：「共用部分之比例，按其所有權專有部分樓地

板面積之比例之規定」、同條第 2 項規定「一部共用部分」

持分計算之規定：「前項情形，於一部共用部分之樓地板

面積，以其相關共用之區分所有專有部分面積之比例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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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」計算，且第 4 項又規定「無妨以規約另訂之」。 

(2) 準此，日本建物區分所有法並未強制規定共用部分持分

比例，應一律以面積比率為基準，實務大致上以面積比

例與價值比例居多，故在實務上，共用部分之持分比例，

通常會與基地利用權之比例相同，且如規約為特別約定

者，均應依建物區分所有法第 14 條規定，以面積比例為

準。 

2. 因上揭法律已規範共用部分之比例，且容許規約依實際規範

予以調整，因法定共用部分，從屬於專有部分，不得獨立作

為交易之客體，且均係依建物區分所有法第 14 條規定，以

面積比例為準（即共有部分比例可經基地利用權之比例計算

而得），基於登記單純化自無再予登記之必要，是以，日本

區分建物不登記法定共用部分。 

(三) 綜上，有關日本區分建物不登記法定共用部分之出發點及德國

判斷登記客體是否係具有登記能力之方式，皆值得我國借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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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我國邁向實坪制登記改變方案 

(一) 參考我國現行登記方式、維護長久以來登記之安定性及考量社

會習性，恐無法完全比照日本不予登記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

分，然民法第 799 條第 1 項明定，區分所有建築物係由專有部

分及共有部分所構成。同條第 2 項後段規定，共有部分，指區

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即不屬於專有部分之

附屬物。再者，同條第 4 項規定，區分所有人就共有部分之應

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定之。但另有約定

者，從約定。 

(二) 事實上，民法對共有部分之範圍與比例規定得相當明確，地政

相關登記法規應予互相搭配，就其相關登記加以規定。基於「原

則從寬解釋，例外從嚴解釋」之法理，所謂約定，係指共有部

分之共有人，及各區分所有權人全體之約定而言。建商於預售

房屋時與承購戶之間所為之約定，不應包括在內。蓋建商與各

承購戶間所訂立之預售契約僅係債權契約，並非物權契約，基

於債之相對性，僅能各自拘束訂約的雙方當事人，承購戶（共

有人亦即區分所有權人）彼此間應不受其他承購戶與建商所訂

預售契約之拘束。 

(三) 建議參考日本登記法中共用部分之持分比例，與基地利用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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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相同，且如規約為特別約定者，均應依規定以面積比例為

準。另共有部分應有部分比例之約定，應係以經區分所有人全

體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限，杜絕再由建商所訂預

售契約之比例為之。申辦區分所有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

時，若能提出區分所有人全體約定或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之有

關證明文件，始可依其約定比例，登記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予

區分所有人，否則即應按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

例登記，如此亦能一同避免車位使用權被包裝成單獨所有權出

售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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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伍、結論與建議 

  就我國目前共有部分及車位登記方式如未來邁向實坪制登記首當

其衝需要排除的問題，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： 

一、 考量不動產交易市場不宜產生過大衝擊並維持長久以來登記安

定性，建議立法前之登記狀態應予繼續維持，新制僅針對新建之

建築物進行規範。法務部雖於 107 年 8 月 30 日明確解釋共有部

分不得分配基地持分，惟約定之公平合理性仍未有明確解釋；另

涉及實務執行層面，建議主管機關明確解釋並檢討民法第 799 條

第 4 項，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分配比例應單一且有明確客觀的基

準。建議申辦區分所有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，原則應按專

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登記，若無法按該比例分配

登記，即應載明比例計算方式，且該方式應客觀明確。並因就地

政事務所受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，對於專有部分分配共有

部分權利範圍是否符合民法第 799條第 4項但書約定之比例應公

平合理，建議訂定統一審查標準。 

二、 車位係屬使用權性質，使用管理應納入住戶規約規範，建議於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載明共有部分之停車位屬使用

權性質及使用管理納入住戶規約規範，以減少糾紛。 

 

 



 

 < 33 > 

臺北市政府員工自行研究報告 

參考資料 

1、監察院 98 年 8 月 27 日糾正案文。 

2、林旺根，日本建物登記法制分析-借鏡我國建物登記改革之方向，月

旦法學雜誌，第 231 期，2014 年 8 月。 

3、溫豐文，「不動產登記法」草案之評介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 205 期，

2012 年 6 月。 

4、何彥陞；陳明燦，德國住宅區分所有登記制度之研究（A Legal 

Analysis of the condominium registration of Germany），東吳法律學報

第 27 卷第 2 期，101-142 頁，2015 年 10 月。 

5、本府（地政組）市政顧問座談會會議紀錄，2018 年 4 月 30 日。 

6、2018 不動產高峰論壇-打造居住願景系列本局潘副局長玉女簡報資

料，2018 年 9 月 12 日。



 

 


